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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

公司财务总监闫文鸽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近日收到

公司财务总监闫文鸽女士的《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26%）的股东闫文鸽

女士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6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157%。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姓名：闫文鸽

2、任职情况：财务总监

3、财务总监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闫文鸽女士目前持

有公司股份27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0.062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其在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股份和股权激励获授限制性股

票中已解除限售的股份。

3、 减持数量和比例： 减持数量不超过69,500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57%。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

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三、拟减持股份的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闫文鸽女士承诺：在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闫文鸽女士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况。

2、闫文鸽女士承诺在下列期间不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闫文鸽女士严格履行以上承诺，没有出现违背承诺的

情况。本次拟减持事项与闫文鸽女士此前承诺未发生矛盾。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上述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

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的情形。

2、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闫文鸽女士将综合考虑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上述减持股份计划。

3、上述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与否或部分实施，均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将督促闫文鸽女士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也将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的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1.闫文鸽女士向公司呈交的《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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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3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在2020年4月13日12:00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传真联系

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公司业绩、利润分配及其他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3月23

日公告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详见2020年3

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全文或摘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的规定，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

等具体情况， 公司决定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上路演平台举行“2019

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0年4月13日 下午15:30-16:3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本次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蔚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段佳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互动方式的模式， 投资者可于2020年4月13日下午

15:30-16:3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

次2019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2、投资者可在2020年4月13日12:00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传真联系

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公司业绩、利润分配及其他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吉冰沁

联系电话：0512-67730001

联系传真：0512-67730808

联系邮箱：info@wlcsp.com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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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

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建安” ）的通知，获悉金河建

安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河建

安

是 14,070,000 5.82% 2.21% 否 否

2020年4月

8日

2021年4月

7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一 14,070,000 5.82% 2.2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河

建安

241,758,670 38.05% 149,594,000 163,664,000 67.70% 25.76% 0 0 0 0

合计 241,758,670 38.05% 149,594,000 163,664,000 67.70% 25.76% 0 0 0 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仅与质押人自身资金需求有关，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2、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1,3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33.6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80%，对应融资余额190,180,000元；未来一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3,664,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7.70%，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25.76%，对应融资余额365,180,000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生

产经营的自有资金以及来自于被投资方的分红款。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20-026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3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三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5077 7591 -33.12 10847 27348 -60.34

多功能乘用车（MPV） 2462 4445 -44.61 7514 11001 -31.70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3511 4843 -27.50 8208 10728 -23.49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6129 18970 -14.98 40418 60400 -33.08

中型货车 1707 1915 -10.86 3370 4990 -32.46

重型货车 5556 4219 31.69 10631 11196 -5.05

客车非完整车辆 473 372 27.15 936 1394 -32.86

多功能商用车 668 597 11.89 1412 1426 -0.98

大型客车 58 386 -84.97 124 624 -80.13

中型客车 96 95 1.05 251 332 -24.40

轻型客车 140 33 324.24 358 412 -13.11

合计 35877 43466 -17.46 84069 129851 -35.26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2135 6624 -67.77 5036 15017 -66.46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3748 7475 -49.86 9997 25925 -61.44

多功能乘用车（MPV） 2579 4632 -44.32 7498 11658 -35.68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3250 4804 -32.35 9563 10714 -10.74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6539 20435 -19.07 39917 62323 -35.95

中型货车 1120 1105 1.36 2604 2881 -9.61

重型货车 5655 4425 27.80 11021 11501 -4.17

客车非完整车辆 487 408 19.36 947 1538 -38.43

多功能商用车 626 571 9.63 1277 1507 -15.26

大型客车 30 322 -90.68 96 583 -83.53

中型客车 0 66 -100.00 161 256 -37.11

轻型客车 34 74 -54.05 302 460 -34.35

合计 34068 44317 -23.13 83383 129346 -35.53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1998 6616 -69.80 4926 15007 -67.18

出口 4330 4538 -4.58 9475 12276 -22.82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032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 监事王晓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3日、2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公司股东、监事王晓勇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43,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5%）。

近日，公司收到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

知函》，截至目前，王晓勇先生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王晓勇先生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王晓勇 集中竞价 2020年2月4日 48.594 450,619 0.21

合计 450,619 0.21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王晓勇

合计持有股份 2,175,619 0.99 1,725,000 0.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3,904 0.25 93,285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31,715 0.75 1,631,715 0.75

注：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股份限售承诺股和高管锁定股。

本公告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

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王晓勇先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

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进展情况详

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减

持事项与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联性。

5、王晓勇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股票简称：

*

ST西发 公告编号：2020-039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2018）川0113民初2099号票据纠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19）川01民终11211号（（2018）川0113民初

2099号案件二审上诉案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出具民事判决书，公司坚持

抗辩意见，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8日，公司通过法律顾问

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0）川民申586号）。本起诉

讼，如最终由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

结额度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

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

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

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

发展” ) 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 （2018）川

0113民初2099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状等文件。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瞬赐” ）向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洲特

管” ）、西藏发展、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仕远置商贸” ）等

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深圳瞬赐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三洲特管支付票据

款5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5月22日计算至付清

全款之日止）；请求判令西藏发展、仕远置商贸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2018年10月10日，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公司委派的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余被告均未到庭。庭审结

束后，法官宣布休庭。2019年2月22日上午，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

开庭审理了该案。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公司到庭

参加了诉讼，其余被告均未到庭。

2019年3月13日，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收到了成都

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3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成都市青白江区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三洲特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瞬赐支付票

据款5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8年5月22日起计算至付清全款之日止；被告

西藏发展、仕远置商贸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46800元、

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51800元由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坚持抗辩意见，将

在法定期限内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3月15日，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收到了成都

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3民初2099-1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

对（2018）川0113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适用程序及事实认定存在的几

处笔误进行了补正，并在（2018）川0113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书中添加一项判决

事项：“若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公司就本案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此案（案号为（2019）川01民终11211号），2019年6月26日通过公司法律顾问获

悉，该案定于2019年7月8日上午9时30分进行开庭审理。2019年7月8日上午，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深圳瞬赐、三洲特管、西藏发展、仕远置商贸票

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上诉案。公司委派的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

公司到庭参加了诉讼，三洲特管的破产管理人委派代表到庭。公司认为：公司没

有为涉案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担保召开过董事会会议，涉案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明显为犯罪嫌疑人员冒用董事、公司名义出具，被上诉人深圳瞬赐明知董事会

决议存在重大疑点和瑕疵，仍然接受涉案票据质押，并为该票据提供融资服务，

具有重大过错，公司不应当为非法票据承担票据保证责任。同时，由于本案当中

出现的董事会决议明显为伪造，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司当庭请求法院依法移

送案件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庭审结束后该案未当庭宣判，法院将结合本次开

庭调查的情况，择日进行判决。

2019年8月3日，公司收到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1211号

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西藏发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坚持抗辩意见，将在法定期限内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2018年10月11日、2019年1月4日、2019

年2月25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19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0日、

2019年8月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诉讼及诉讼进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8-070、2018-076、2019-005、2019-022、2019-026、

2019-027、2019-078、2019-082、2019-091）。

二、最新进展情况

2020年4月8日，公司通过法律顾问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

院” ）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0）川民申586号）。四川省人民法院对公司就

（2019）川01民终11211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申请的再审，已立案审查。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

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案号 ：

（2018）京民初33号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6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9年7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9号公告

2019年10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4号公告

2019年12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4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

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案号 ：

（2018）京民初60号

2018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48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9年3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4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

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

民初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

理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

号：（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告

2019年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号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号公告

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号公告

2020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9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

集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

（2018）浙01民初3924号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号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号公告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号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号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

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18）

浙0103民初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2019年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4号公告

2020年4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5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

案字第1227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

受理的李敏诉西藏发展决议撤销纠纷，案

号：（2019）藏0103民初93号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4号公告

2019年1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6号公告

2019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1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3号公告

2019年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5号公告

2019年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9号公告

2019年3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4号公告

2019年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0号公告

2019年4月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2号公告

2019年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42号公告

2019年4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43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6号公告

2019年6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9号公告

2019年6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2号公告

2019年8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2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尔小贷

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号：（2018）渝0103

民初30492号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5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5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7号公告

2019年7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8号公告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6号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5号公告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永登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西藏发展票据追

索权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5373号

2019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8号公告

2019年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0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3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6号公告

2019年7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0号公告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股东

刘琪诉西藏发展公司决议纠纷， 案号：

（2019）藏0103民初801号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2号公告

2019年6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9号公告

2019年6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2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天易隆兴

诉西藏发展股东决议纠纷， 案号：（2019）

川0107民初7751号

2019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3号公告

2019年8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5号公告

2019年10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8号公告

2019年10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0号公告

2020年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3号公告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龙锦综合

开发（成都）有限公司诉子公司西藏银河

商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案

号2019川0104民初10702号

2019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1号公告

2019年11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6号公告

2019年1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7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2019）川

0107民初10403号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1号公告

2019年1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7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晟

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

据追索权纠纷，案号：（2019）川0112民初

6523号

2019年1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号公告

2019年12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1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广

通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

纠纷，案号为：（2020）新01民初3号

2020年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8号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

时进行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19）川01民终11211号（（2018）川0113民初

2099号案件二审上诉案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出具民事判决书，公司坚持

抗辩意见，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8日，公司通过法律顾问

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0）川民申586号）。本起诉

讼，如最终由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

额度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

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

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0）川民申586号）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股票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20-044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拟将拥有的除一汽财务

有限公司、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及部分保留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转入其全资子公司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后将轿车有限100%股权作为

置出资产，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 ）持有的一汽

解放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

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一汽股份购买（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由1,627,500,000股增加至4,609,666,212股。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认购全部新增股份， 持股数量由862,983,689股增加至

3,845,149,901股，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53.03%增加至发行后的83.41%。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52号）核准，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982,

166,21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68元，认购对象为一汽股份。

上市公司已于2020年3月2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

股份的上市日为2020年4月8日。

本次交易前， 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627,500,000股， 其中一汽股份持有862,

983,689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3.03%，为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609,666,212股，一汽股份认购全部新增股份，

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增加至3,845,149,901股， 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83.41%。一汽股份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仍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变更，且

本次收购不影响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投资

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

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已出具专项意见，认为收购人系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合法收购上

市公司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在现阶段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获得了必

需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收购完成后，一汽轿车的股权分布将仍符合上市条

件；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

情形。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4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求的专项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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